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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武昌首义学院内部安全防范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武昌首义学院内部安全防范管理规定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武昌首义学院

2016年12月6日
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6日印发

主动公开
武昌首义学院内部安全防范管理规定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内部安全防范工作，预防公私财产被盗，推进学校综合治理，维护学校稳定和校园正常教学、工作、生活秩序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如下安全防范管理规定。
一、办公场所安全防范管理规定
1．配有计算机、摄像机、精密仪器、仪表等贵重物品和存放现金、票据等重要物品的办公室，必须保证其门、窗牢固，相关物品确定专人保管，落实具体责任人。
2．存放贵重物品的一楼办公室或库房，窗户必须安装外防盗网，二楼或三楼存放价值3万元以上物品的房间，必须安装内防护窗和防盗门。各单位贵重物品要集中管理。
3．办公室抽屉、文件柜不宜存放现金，公用现金须当天存入银行。
4．财务部门须安装高强度防盗门，窗户须安装防盗网，并配备具有密码装置的保险柜，其钥匙必须专人保管，备用钥匙要异地存放，保险柜的放置要固定。现金、支票及有价证券须存入保险柜并拨乱密码，密码只限使用者掌握并定期更换，支票和印章必须分开保管，严格遵守现金存放限额的规定。
5．制定和落实防范责任制，下班前必须关好门窗，检查电路、电器。
二、重点部位安全防范管理规定
1．计算机中心、图书馆、信息技术中心、现代语言中心、教学楼、档案馆等重点部位的结构布局和设置必须符合相关规定要求。
2．外部通道门必须使用“三保险”门锁，一楼须安装防盗网，二、三楼存放价值较高物品的房间须加固窗户或安装内防盗网。
3．电路必须严格按照标准铺设，增加的其他电脑设备须经总务处水电管理部门审核后方可使用。
4．制订严格的使用、操作规程。
5．明确治安责任人，落实专人管理，无人值守时必须关好门窗，检查电路、电器和消防器材。
三、实验室安全防范管理规定
1．各类实验室的结构和设施必须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。
2．实验室主任是安全防范的主要责任人，应建立严格的安全制度和严格的操作规程，安全制度、操作规程必须张贴上墙。
3．对易燃、易爆、有放射性的实验室，除按照有关专项规定加强管理外，必须明确责任人，并建立完整的使用登记制度，杜绝流失或发生其它隐患。
4．对稀有金属、贵重物品、仪器设备、计算机等重要资产要登记造册，落实专人保管，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坚持收、发、领、退的登记制度。
5．对机密文件、图纸、重要科研资料、档案必须严格执行保密制度，确定专人负责，严格登记、保密、传递、使用手续。
6．无人值守时必须关好门窗，检查电路、电器和消防器材。
四、责任界定及奖惩
1．发生盗窃案件，经公安机关侦查判定是因管理不到位，安全隐患未及时发现、报告和整改，门、窗未关好等原因造成，根据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本单位责任人按照被盗物品折价赔偿。
2．学校重点部位及公共场所安全由当日担负值班任务人员负责。其他公共部位安全，由当日值班干部、当班巡逻队员、监控室值班人员（有监控部位）及门卫校卫队员负主要责任。
3．内保及管理人员在当班时间要对所属范围进行不间断巡查，对进出人员要随机检查，防止闲杂人员出入，如因不在岗或制度不落实，对盗窃嫌疑人未及时发现而发生的盗窃案件，应负主要责任。
4．寒暑假期间，师生员工个人贵重物品不得存放在学校（学生电脑主机不便带走的由宿管中心统一安排存放），电脑等办公用品锁进铁皮柜内，否则，若发生被盗案件，由被盗者本人承担主要责任。
5．学生公寓发生被盗案件，经保卫处、公安机关判定是外来人员作案（监控视频），确定为责任事故时，由当班宿管员及区域管理员负责，扣发当班宿管员年终奖金300元，扣发区域管理员年终奖金150元。全年学生公寓累计发生被盗责任案件金额超过3万元以上，扣发宿管中心正、副主任年终奖500元。全年学生公寓未发生被盗责任案件，分别给予宿管员、区域管理员、宿管中心正、副主任每人200元、300元、500元的年终奖励。
6．凡因未履行岗位职责而造成盗窃案件发生或财产损失、损坏的，相关责任人按公安机关估价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，具体由保卫处根据其责任大小，按比例确定赔偿金额，或由当事人自行购置、修复被盗设施、器材，由设备处验收，确保不影响正常教学办公。
7．凡发生被盗责任事故情节严重且损失较大的（估价后单位责任金额在5000元以上、个人责任金额在2000元以上），年终不能评为先进，除赔偿相应损失外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纪律处分，并在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。
8．各类值班员在当班期间应认真履行职责，现场发现、抓获盗窃嫌疑人并追回被盗物品者，根据案值大小给予100-2000元奖励，并在全校范围内通报表扬。
9．全年各类值班内保人员应在本职岗位上认真履行职责，全年未发生被盗责任事故，并在安全防范上有突出贡献者，学校视情况给予通报表扬和奖励。
五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内部安全防范管理规定》（校保〔2011〕5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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